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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6/t20150616_1256758.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5201520152015〕〕〕〕78787878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落实国务院精神，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规范和优化增值税政策，决

定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整合和调整。现将有关政策统一明确如下： 

 

  一、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以下称销售综合利用

产品和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具体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名称、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本通知所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

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纳税人从事《目录》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申请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策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

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三）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

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四）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

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

物的利用。 

 

  （五）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纳税人在办理退税事宜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符合本条规定的上述条件以及《目录》

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书面声明材料，未提供书面声明材料或者出具虚假材料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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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不得给予退税。 

 

  三、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自不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条

件以及《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次月起，不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 

 

  四、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

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五、纳税人应当单独核算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额和应纳

税额。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应于每年 2 月底之前在其网站上，将本

地区上一年度所有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按下列项目予以公示：纳

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数量，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 

 

  七、本通知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

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

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的通知》（财税〔2009〕16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通知》（财税〔2013〕

23 号）同时废止。上述文件废止前，纳税人因主管部门取消《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或者

因环保部门不再出具环保核查证明文件的原因，未能办理相关退（免）税事宜的，可不以《资

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或环保核查证明文件作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继续享受上述文件

规定的优惠政策。 

 

  附件：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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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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